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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由国家最高审判机关的独特地位决定，最 
高人民法院公布的裁判文书，对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 
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还可以为法律的制定和 
修改积累经验，为专家和学者开展法律教学和研究提供 
宝贵素材，具有很高的综合价值。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对其承办案件所进行的案例解 
析，是在裁判文书之外另一种具有指导价值的珍贵资 
料。这些案例解析，是对裁判文书中的事实认定、法律 
适用、判决结论等问题的详细评论、分析和解说。承办 
法官的案例解析是第一手资料，对于准确理解裁判文 
书、防止裁判要旨被误读和曲解，具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
实践证明，通过精选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一审、二 

审、再审等审判程序中典型民商事案件，由承办法官对 

其加以解析，总结、归纳出具体的裁判经验、裁判思路 
和裁判标准以及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方法，将其中最 
为精髓的最高人民法院处理民商事案件的司法观点呈现 
出来，供各级人民法院法官在审理类似案件时进行参 
考，是规范自由裁量权、统一法律适用、提高审判质 
量、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为此，我们编纂了《最 

高人民法院民商事案件审判指导》一书，旨在通过权威

编
写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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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业务庭典型民商事案件的方式，加强对各级人民 
法院审判工作的指导。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些案例具有指导意义，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之规定，这些案例不是 
“指导性案例”，不具有“应当参照”的效力。

此次编辑过程中，我们将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业务庭法官撰写的有关 
民商事案件的解析文章进行了系统榇理，并按照案件类型分为物权、债 
权与合同、房地产、借款与担保、公司与企业、诉讼程序六大部分。在 
对案件进行分析时，主要通过基本案情、法院审理情况、本案解析的逻 
辑结构进行阐述。同时，为突出指导作用和便于理解，绝大多数解析文 
章前面都附有类似于要点提示的内容，或称裁判要旨，或称内容摘要， 
或称法理提示，为尊重作者写作趣旨，全书未作统一。
为保障指导作用和研究价值的持续性，《最高人民法院民商事案件审 

判指导》将每年出版一卷。衷心希望本书能够为广大法官审理民商事案 
件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参考，同时也能够为法学理论研究教学和律师实务 
提供较为全面、系统、有价值的素材和研究思路。

编者
二0—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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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债权人与抵押权人相分离时债权人能否享有抵押权
——王某某、安徽国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安徽省阳光半岛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芜湖首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
.....................................................................

2. 典当关系中同时存在第三人连带责任保证的，在当物“绝当”之 
后，对第三人保证责任的范围的认定
——再审申请人安徽创元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与被申请人安徽泰科铁 

塔有限公司、安徽新荣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陆淳、朱一平、 
杭州天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浙江泰科铁塔有限公司典当纠纷

(3)

一案 (22)

二、债权与合同
1. 不安抗辩权的行使方式
—长沙康域投资有限公司与容某幸、林某勇股权转让

娜* ..............................................
2. 以新债务人与原债务人共同承担同一债务为目的的合同，应认定为 

债的加人合同
—四川弘鑫农业有限公司、肖荣福与陆其明、兰彬债务移转合同 

M齡..............................................
3. 债务清偿期届满后的以物抵债协议的性质与履行

——内蒙古兴华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与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41)

(56)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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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唐蕃投资有限公司、曲珍与西藏林芝嘉龙建筑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案...........................
5. 因对方违约解除合同后，已履行主要合同义务的一方有权请求可得 

利益赔偿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分公司与红 

河东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云南晟邦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房屋 
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案............................

6. 合同偾权原则上不属于侵权责任法保护范围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昌支行、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成都办事处与徐丰、邓金勇、朱向东、四川平昌县百坚水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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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权出让合同二审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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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地产开发

认定变更工业用地使用权作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出资的约定的效 
力问题

1.
■宁夏金力泰钢结构有限公司银川开发区与宏建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合作'合资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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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司，原审被告武威全圣明胶有限责任公司、张全年、福建 
海峡两岸农产品物流城发展有限公司、洪甘福、洪晓婷、洪洁 
婷、洪本灿、曲连举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案..............

3. 当事人提前还款约定不明时，应当优先冲抵到期利息，剩余部分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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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借贷纠纷案.....................................

4. 民间借贷案件中举证证明责任的分配
—上诉人郑能欢与被上诉人许锡忠、一审被告华瀚科技有限公 

司、一审第三人深圳市欧宇美宏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诺华德 
扬实业有限公司、海南宜都贸易有限公司、普宁市华源贸易有 
限公司、广州市泽槟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宏德辉贸易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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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债权人与抵押权人相分离时债权人 

能否享有抵押权
王某某、安徽国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安徽省阳光半岛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芜湖首创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案

【法理提示】
由于政府部门登记管理问题而出现的债权人与抵押权人相分离，此种情 

况下债权人能否依据各方的交易安排享有抵押权，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 
认为根据物权法定原则，债权人应为抵押权人，如果出现本案中债权人与抵 
押权人相分离的情况，则债权人不能享有抵押权，一审法院即采用此种观 
点；另一种观点认为，本案中，根据各方的交易安排，国瑞公司只是名义上 
的抵押权人，是为了履行案涉的借贷合同，不享有抵押权，债权人王某某为 
实质的抵押权人，各方在借贷合同、抵押合同中均有明确约定，因此，虽然 
债权人、抵押权人形式上分离，但债权人仍为实质的抵押权人，不违反物权 
法关于抵押权的一般规定。本案二审采用后一种观点，支持了王某某对案涉 
土地使用权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某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钢宏，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新，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原告）：安徽国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 

市瑶海区站前路白马服装城二期。
法定代表人：王某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正安，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美邦，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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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安徽省阳光半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安 
徽省寿县新桥国际产业园。

诉讼代表人：王某，该公司管理人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兆存，安徽大别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登宏，安徽大别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审被告：芜湖首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机械工

业园。
法定代表人：翟某某，该公司执行董事。
一、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_审认定的事实
2013年1月20日，王某某（出借人）与安徽省阳光半岛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半岛公司）（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 
金额为16950万元，借款期限为7个月，自2013年1月21日至2013年8月 
20 0,以借款实际到款日起算，至本合同约定的最后一个还款日为止。借款 
年利率为24%,本合同签订之日支付前3个月的利息，即15000万元x2% 
x3 =900万元；在合同签订后第4个月的第1个工作日支付后4个月利息， 
即15000万元x2% x4 + 1950万元x2% x7 = 1473万元；如借款人未按还 
款计划归还借款本金，且又未就展期事宜与出借人达成协议，则构成借款逾 
期，出借人有权就逾期借款部分每日按5%的标准计收违约金；如借款人未 
按时足额付息，出借人有权就应付未付利息金额每日按5%«的标准向借款人 
计收违约金。由借款人股东芜湖首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公 
司）、翟某某提供还款保证，并另行签订《保证合同》；由借款人提供其名 
下不低于500亩土地使用权作为还款的担保并进行抵押登记，另行签订《土 
地抵押合同>;翟某某持有借款人49%的股权，首创公司持有借款人51%的 
股权，上述股东以其持有股权的70%质押给出借人作为还款保证，另行签订 
《股权质押协议》。借款人未按照本合同约定偿还到期本金或支付到期利息、 
费用及其他任何应付款，逾期支付全部或部分本息超过5个工作日，出借人 
委派人员全权接管借款人售楼部、借款人的销售进款账户及代收房屋销售 
款，直至借款人还清借款本息及违约金；将借款人股东70%的股权变更登记 
到出借人名下，并将法定代表人登记变更为出借人；协议作价或拍卖抵押 
物，以实现出借人的抵押权。除依法另行确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因本合 
同订立、履行及争议解决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公证费等）由 
借款人承担。双方还约定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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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曰，王某某与首创公司、翟某某又分别签订《保证合同》和《股权 
质押协议》。各方在《保证合同》中约定：首创公司、翟某某为偾权人王某 
某与债务人阳光半岛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提供保证担保；《借款合同》 
项下债务人的全部义务、责任、陈述与保证及承诺事项构成本合同之主债 
权，系本合同约定的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包括法定 
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偾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执行费用等）、因保证人违约给债权人造成的 
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本合同项下有 
多个保证人的，各保证人共同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本合同所担保的偾权 
同时存在物的担保和保证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 
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已经选择某一担保来实现债权的，也可以 
同时主张通过其他担保来实现全部或部分债权。王某某（甲方）与首创公司 
(乙方）、翟某某（丙方）在《股权质押协议》中约定：乙方、丙方分别将 
依法持有阳光半岛公司35. 7%、34. 3%的股权质押予甲方，作为阳光半岛公 
司偿还甲方16950万元借款本息及违约金的担保；担保范围同上述《保证合 
同》。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2013年1月21日，寿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 
编号为（六安）股质设立准字[2013]第16号《股权出资设立登记核准通 
知书》，载明：出质股权所在公司为阳光半岛公司；出质股权为17850万元； 
出质人为首创公司；质权人为王某某。同日，寿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编号 
为（六安）股质设立准字[2013]第17号《股权出资设立登记核准通知 
书》，载明：出质股权所在公司为阳光半岛公司；出质股权为17150万元； 
出质人为翟某某；质权人为王某某。

2013年1月20日，阳光半岛公司（抵押人）与安徽国瑞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瑞公司）（抵押权人）签订《土地抵押合同》，约定：为 
担保本合同第一条所述“主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抵押人自愿将登记在其 
名下的土地使用权为“主合同”出借人王某某的债权设立抵押担保。双方经 
平等协商订立本合同。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本合同中的词语解释依据主合 
同确定。1.本合同之主合同为：出借人王某某与抵押人于2013年1月20曰 
签署的《借款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2_主合同项下的偾权构成本合同之 
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 
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执行费用等）、 
因抵押人违约而给抵押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3.抵押物为抵 
押人名下的不低于500亩的土地，土地使用权证号：寿国用（2012)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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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773号、第012784号、第012785号、第012812号。抵押人不得再将抵 
押物或抵押物余值部分抵押给第三方。本合同签订后2日内，抵押人与抵 
押权人应到有关登记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抵押登记事项发生变化，依法 
需进行变更登记的，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应在登记事项变更之日起2日内到有 
关登记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双方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该合同签订后， 
双方向寿县国土资源局申请抵押登记，该局于2013年1月21日颁发寿抵他 
项（2013)第009号他项权证，载明：土地他项权利人为国瑞公司；义务人 
为阳光半岛公司；登记范围为寿国用（2012)第012773号、第012784号、 
第0丨2785号、第01281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范围。

2013年1月30日，阳光半岛公司（抵押人）与国瑞公司（抵押权人） 
签订<土地抵押合同》，约定：为担保本合同出借人王某某与抵押人于2013 
年1月20日签署的《借款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抵押人自愿将登记在其 
名下的土地使用权设定抵押担保，土地使用权证号：寿国用（2013)第 
013011号、第013015号、第013016号、第013017号。合同约定其他条款 
与双方于2013年1月20日签订的《土地抵押合同》一致。寿县国土资源局 
亦于2013年1月30日颁发寿抵他项（2013)第017号他项权证，载明：土 
地他项权利人为国瑞公司；义务人为阳光半岛公司；登记范围为寿国用 
(2013)第013011号、013015号、013016号、01301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登 
记范围。
另查明，2013年1月18日，阳光半岛公司召开股东会，作出临时股东 

会决议：同意向王某某借款16950万元，借款7个月，月利率2%;同意以 
公司名下的4#地块[土地使用权证号：寿国用（2012)第012773号、第 
012784号、第012785号、第012812号]的土地使用权抵押给出借人，作为 
偿还上述借款本息的保证。
借款合同签订后，王某某分别委托合肥禹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禹融公司）、界首市嘉得莱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得莱公司）、 
安徽合裕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裕公司）向阳光半岛公司出借款项 
14_万元，其中：1.禹融公司于2013年1月23日向阳光半岛公司交付金 
额均为5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两张，编号分别为20172014、20171562号； 
2013年丨月24日向阳光半岛公司交付金额均为5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两张， 
编号分别为22433330、22«3331号； 2013年1月24日向阳光半岛公司账户 
汇人900万元，阳光半岛公司收到款项当日，分别向王某某出具四张金额为 
500万元借条和一张金额为900万元借条。2.嘉得莱公司于2013年1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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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向阳光半岛公司交付金额为1050万元银行汇票； 2013年1月31日、2013 
年2月4日又分别向阳光半岛公司账户汇人3000万元、6000万元。阳光半 
岛公司于收到上述款项当日，向王某某分别出具1050万元、3000万元、 
6000万元的借条三张。3.合裕公司于2013年1月24日向阳光半岛公司账户 
汇入500万元、500万元； 2013年1月25日向阳光半岛公司汇人50万元， 
阳光半岛公司在收到上述款项当日，分别向王某某出具500万元、500万元、 
50万元三张借条。

2013年5月23日，阳光半岛公司通过闫某某账户汇人嘉得莱公司账户 
500万元、500万元，计1000万元。嘉得莱公司、王某某庭审中确认系归还 
案涉借款本息。

2014年6月5日，王某某与安徽安援律师事务所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合 
同》，约定：委托安徽安援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案诉讼；律师代理费为300万 
元，王某某应于本合同签订后7日内支付第一笔代理费20万元，在开庭前 
10日支付第二笔律师代理费280万元。2014年6月9日，国瑞公司向安徽安 
援律师事务所汇人20万元。2014年9月29日，安徽安援律师事务所向王某 
某开具20万元的发票。
再查明，2014年7月3日，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寿民破字 

第00001 -1号民事裁定，受理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寿县新桥 
国际产业园管委会对阳光半岛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安徽大别山律师 
事务所担任阳光半岛公司管理人。
二、当事人起诉、答辩情况
王某某、国瑞公司诉称： 2013年1月20日，阳光半岛公司与王某某签 

订了《借款合同》，约定王某某向阳光半岛公司借款16950万元，借款期限 
为7个月，自2013年1月21日至2013年8月20日，借款年利率为24% , 
借款利息分两次支付，先支付前3个月的利息，后4个月的利息在合同签订 
后第4个月的第1个工作日支付；如阳光半岛公司逾期还款，应按逾期还款 
额的日5%。支付违约金。如拖欠利息，则从应付未付利息之日起，按拖欠利 
息额的日5%c支付违约金；阳光半岛公司将其名下不低于500亩的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抵押给王某某，另由其股东首创公司、翟某某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并将两股东合计70%的股权质押给王某某，作为借款的担保；如阳光半 
岛公司逾期还款或逾期支付到期利息，王某某有权接管阳光半岛公司的售楼 
部、销售进款账户，有权代收房屋销售款，直至阳光半岛公司还清借款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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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违约金；如阳光半岛公司违约，王某某为实现债权而提起诉讼，所产生的 
诉讼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均由阳光半岛公司承担。《借款合同》签 
订后，在办理土地抵押时，因土地登记机关之原因，土地不能直接抵押登记 
在自然人王某某的名下。2013年1月30日，王某某遂指定其投资并担任法 
定代表人的国瑞公司，代表其和阳光半岛公司同时签订了两份《土地抵押合 
同》，并特别明确{土地抵押合同》的主合同为王某某和阳光半岛公司签订 
的 <借款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该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依据两份 
{土地抵押合同》的约定，阳光半岛公司将其名下位于安徽省寿县新桥国际 
产业园区新桥大道以北、阳光大道以南的寿国用（2012)第0127"73号、第 
012784号、第012785号、第012812号、第013011 号、寿国用（2013)第 
013015号、第013016号、第013017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范围内的合 
计322654. 9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在国瑞公司名下，作为《借 
款合同》项下王某某债权的担保。之后，经寿县国土资源管理局审查，确认 
符合规定条件后给予办理了土地抵押登记手续，并颁发了证号分别为寿抵他 
项（2013)第017号、寿抵他项（2013)第009号的土地他项权利证。

2013年1月20日，首创公司、翟某某和王某某签订了《保证合同》，约 
定首创公司、翟某某自愿为阳光半岛公司向王某某履行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日，王某某和首创公司、翟某某还另行签订了股权质 
押协议，约定首创公司、翟某某将各自所持有的阳光半岛公司35.7%、 
34. 3%合计70%的股权质押给王某某，作为阳光半岛公司履行借款合同项下 
债务的担保。该股权质押合同签订后，各方到寿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 
权质押登记手续，王某某分别取得了首创公司、翟某某在阳光半岛公司的 
17850万元、17150万元股权的质押权。
借款合同签订后，王某某合计支付给阳光半岛公司借款15950万元，阳 

光半岛公司均出具收条予以确认。但在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内，阳光半岛公 
司未能按照约定期限支付借款利息，故王某某、国瑞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请 
求判令：1.阳光半岛公司偿还王某某借款本金15950万元、支付拖欠的借款 
利息2233万元（月利率为2%，借款利息暂计算至借款期满日2013年8月 
M曰共7个月，此后按此标准顺延计算至借款全部还清之日止）； 2.阳光半 
岛公司支付王某某逾期还款违约金48站. 8万元（按逾期借款额15950万元 
的日1%。计算，暂从借款逾期之日2013年8月21日起计算至2014年6月10 
日计304天，此后按此标准顺延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 3.阳光半岛公司 
支付王某某拖欠利息的违约金lOlWSM元（应付未付利息的日1%。，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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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7万元的利息暂从2013年丨月21日起计算至2014年6月10日计506天， 
违约金为4842420元；1276万元的利息暂从2013年4月21日起计算至2014 
年6月10日计415天，违约金为529.54万元，此后顺延计算至拖欠的利息 
付清之日止）； 4.阳光半岛公司承担王某某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代理费 
300万元； 5.阳光半岛公司以其抵押在国瑞公司名下，位于安徽省寿县新桥 
国际产业园区新桥大道以北、阳光大道以南，寿国用（2012)第012773号、 
第012784号、第012785号、第012812号、寿国用（2013)第013011 号、 
第013015号、第013016号、第013017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登记范围内 
合计322654. 9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为王某某的上列债权提供抵 
押担保[他项权证号分别为：寿抵他项（2013)第017号、抵他项（2013) 
第009号]，王某某就拍卖、变卖前述抵押物及地上建筑物所得价款优先受 
偿； 6.首创公司、翟某某对阳光半岛公司的前述债务共同向王某某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7.王某某对首创公司在阳光半岛公司的17850万元的股权、翟某 
某在阳光半岛公司的17150万元的股权享有质押权，在质押担保的债权范围 
内，就拍卖、变卖前述质押股权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8.阳光半岛公司将其所 
开发的寿县新桥•阳光半岛项目的售楼部、销售进款账户交由王某某接管， 
王某某有权直接收取售房款以冲抵债务，直到阳光半岛公司还清借款本息及 
违约金； 9.三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本案诉讼过程中， 
王某某申请撤回了对翟某某的起诉，_审法院裁定予以准许。庭审时，王某 
某、国瑞公司提交《减少及撤回部分诉讼请求申请书》，请求：1.将原第一 
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阳光半岛公司偿还王某某借款本金14000万元、支 
付拖欠的借款利息I960万元（月利率为2% ,暂计算至借款期满日2013年 
8月20日计7个月，此后顺延计算至2014年7月3日）； 2.将原第二项诉讼 
请求变更为：判令阳光半岛公司支付王某某逾期还款违约金4452万元（按 
照逾期借款额14000万元的日1%«计算，从2013年8月21日起，计算至 
2014年7月3日，共318天）； 3.将原第三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阳光半 
岛公司支付王某某拖欠利息的违约金934. 92万元（应付未付利息的日1%。， 
其中，前3个月的840万元利息应在M13年1月21日支付，距2014年7月 
3日共逾期529天，违约金444. 36万元，后4个月的1120万元利息应在 
2013年4月21日支付，截至2014年7月3日共逾期幻8天，违约金490. 56 
万元）； 4.撤回原第八项关于“判令阳光半岛公司将其所开发的寿县新桥• 
阳光半岛项目的售楼部、销售进款账户交由王某某接管，王某某有权直接收 
取售房款以冲抵债务，直到阳光半岛公司还清借款本息及违约金”的诉讼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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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审理期间，王某某、国瑞公司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称鉴于安 
徽省寿县人民法院已于2014年7月3日裁定受理阳光半岛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将其诉讼请求由偿还责任变更为确认债权。

阳光半岛公司答辩称：1.国瑞公司不具备适格原告主体资格，因为其不 
是债权人，不应参加诉讼。2.王某某借款本金数额是12000万元，分别为： 
王某某委托嘉得莱公司转入的丨0050万元，禹融公司转人900万元，合裕公 
司转入1050万元。实际借款金额与王某某诉请的本金相差3950万元，其中 
1950万元是按照丨5000万元借款本金计算的3个月利息和7个月财务费用， 
阳光半岛公司在收到汇票当天即背书给王某某。另外，阳光半岛公司收到四 
张金额均为5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由阳光半岛公司财务人员贴现后，直接 
转人翟某某个人账户。3.王某某要求支付违约金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双方 
约定月利率已经达到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违约金、利息违约金的诉请不 
符合法律规定。4.阳光半岛公司已经于2013年5月23日归还王某某利息 
1000万元，是通过该公司会计闫某某汇给嘉得莱公司，按规定应当扣除。 
5.王某某对阳光半岛公司的土地使用权不享有抵押权。本案借款人是王某 
某，抵押权人是国瑞公司，二者是相互独立的法律主体，王某某诉称的债权 
不具有优先受偿的性质。6.鉴于庭前没有看到王某某提供支付代理费的税务 
票据，且该项费用没有实际发生，其要求支付300万元律师代理费的主张不 
能成立。7.王某某第八项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2014年7月3日，阳光半 
岛公司进人破产清算程序，按照法律规定，债权人无权继续债务人的营业， 
无权监管债务人账户，更无权单独提前清偿债务。
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情况
—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王某某诉请阳光半 

岛公司支付借款本金MOOO万元及相应利息、逾期付款违约金、逾期利息违 
约金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王某某诉请阳光半岛公司承担律师代理费 
300万元应否支持；三、王某某对案涉土地使用权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

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王某某 
与阳光半岛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除利率、 
逾期利率、违约金约定累计高于法律规定外，其余内容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 
定，依法应予认定。《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16950万元，王某某诉 
称实际出借为WOOO万元，阳光半岛公司辩称实际收到款项为12000万元, 
—审法院认定如下：1_王某某实际出借款项金额。对于王某某实际出借且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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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半岛公司实际人账的12000万元款项无争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王 
某某交付的编号为20丨72014、20171562, 22433330, 22433331的票面金额均 
为500万元的四张银行承兑汇票，阳光半岛公司在收到上述汇票后向王某某 
分别出具借条，且在一审庭审中阳光半岛公司表示其实际收到上述汇票，只 
是将上述汇票贴现后款项转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翟某某账户，故可以认定王 
某某向阳光半岛公司实际支付了该2000万元。关于王某某交付的票面金额 
为1050万元、900万元的两张汇票，阳光半岛公司称其虽出具借条，但收到 
该汇票当日就背书给王某某，王某某亦予以认可，并将该部分从诉讼请求扣 
除，对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据此，一审法院对于王某某主张其实际出借借 
款金额为14000万元，予以支持。2.阳光半岛公司应偿还的借款本金及利 
息。关于借款合同期内利息。案涉《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七个月，以 
借款实际到款日起算利息，合同内月利率为2%,按照王某某实际出借款项 
的时间，计算至2013年5月23日阳光半岛公司支付1000万元款项之日，阳 
光半岛公司应支付的利息为10633334元，其中： 2013年1月23日出借款 
205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 1050万元）利息为1653667元（2050万元x 
2% +30 x 121天）； 2013年1月24日出借款290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 
900万元+ 1000万元）利息为232万元（2900万元x2%+30xl；20天）； 2013 
年1月25日出借款50万元利息为39667元（50万元x2%+30 x 119天）； 
2013年1月31日出借款3000万元利息为226万元（3000万元x2% +30 x 
113天）； 2013年2月4日出借款6000万元利息为436万元（6000万元x 
2% +30x109天）。截至2013年5月23日扣除阳光半岛公司支付的1000万 
元利息后，尚欠利息633334元。自2013年5月24日至2013年8月20日， 
阳光半岛公司还应支付利息为8306666元（14000万元x2% ^30 x89天）。 
据此，截至2013年8月20日，阳光半岛公司尚欠王某某借款本金为14000 
万元，利息为894万元（633334元+8306666元）。关于逾期利息及违约金。 
依据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借款人阳光半岛公司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 
借款的，应当按照《借款合同》约定支付逾期利息。但案涉《借款合同》 
既约定逾期借款本金的违约金，又约定逾期利息的违约金，且上述违约金均 
按照日5%4十算，虽然王某某起诉将该违约金计算标准调整为日1%»,阳光 
半岛公司亦认为该计算标准过高，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 
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关于民间借贷利率（包含复利）最高不得超过银行 
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的规定，一审法院确定案涉借款逾期借款利息按照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对于王某某关于另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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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逾期利息违约金的诉请，不予支持。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有关附利 
息的愤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的规定，上述借款利息计算至安徽省 
寿县人民法院受理阳光半岛公司破产之日，即2014年7月3曰。
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借款合同》约定因该合同订 

立、履行及争议发生的律师代理费应由借款人阳光半岛公司承担，故王某某 
诉请阳光半岛公司支付该项费用应予以支持。虽然王某某提交了其与安徽安 
援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代理费为300万元，但实际支付 
费用为20万元，安徽安援律师事务所也仅开具20万元的发票，即本案实际 
发生的律师代理费为20万元，一审法院对于该20万元的律师代理费予以
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一审法院认为，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为担 

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抵押给债权 
人的，偾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 
权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偿。前款规定的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抵押人，债权 
人为抵押权人，提供担保的财产为抵押财产。”依据上述规定，当事人应当 
依照法律规定设定担保物权，当事人设定抵押权时，抵押权人应为债权人， 
即二者应为一致。本案中，虽然阳光半岛公司与国瑞公司签订的两份《土地 
抵押合同》均约定，该份《土地抵押合同》的主合同为王某某与阳光半岛 
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但亦载明抵押权人为国瑞公司，抵押人为阳光半 
岛公司，抵押物为阳光半岛公司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与上述《土地抵押合 
同》相对应的编号为寿抵他项（2013)第017号、寿抵他项（2013)第009 
号他项权证载明的抵押权人也均为国瑞公司，即债权人为王某某，抵押权人 
为国瑞公司，抵押人为阳光半岛公司，债权人与抵押权人不一致。依据物权 
法第一百七十二条关于“设定担保物权，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订 
立担保合同。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的规定，抵押合同作为 
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依据抵押合同设定抵押权的目的在于担保债权的实 
现，有债权才有抵押权，因此从属性是抵押权的重要特性，体现在抵押权的 
成立以债权的成立为前提。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二条关于抵押权不得与债权分 
离而单独转让或者作为其他债权的担保的规定，亦明确了抵押权处分上的从 
属性。如上所述，本案中，王某某虽为偾权人，但不是抵押合同约定和他项 
权证载明的抵押权人；国瑞公司虽系抵押合同约定和他项权证载明的抵押权 
人，对阳光半岛公司却不享有债权，故阳光半岛公司、国瑞公司签订《土地 
抵押合同》中关于该合同担保的主合同为王某某与阳光半岛公司之间的《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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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合同》的约定，以及据此设定抵押权不符合法律规定。故王某某依据案涉 
《土地抵押合同》及他项权证主张其案涉土地使用权享有优先受偿权法律依 
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王某某辩称，上述土地使用权未能抵押登 
记在其名下，系因登记机关不准许将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在自然人名下，此 
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亦不能作为案涉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在国瑞公司名 
下，其享有抵押权的理由。
王某某与首创公司、翟某某签订的《保证合同》及《股权质押协议》 

为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 
为合法有效。且上述《股权质押协议》签订后，首创公司亦办理了相应的股 
权质押登记。因上述《保证合同》及《股权质押协议》均约定首创公司的 
担保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及律师代理费，故首创公司应对阳光 
半岛公司案涉债务向王某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王某某依法享有就首创公司 
持有的阳光半岛公司35. 7%股权优先受偿权。至于阳光半岛公司辩称国瑞公 
司不应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的问题，因其为案涉《抵押合同》的一方当 
事人，本案审理的范围亦涉及该份合同，故将其列为本案当事人并无不当。
综上，一审法院作出（2014)皖民二初字第00017号民事判决，判决： 

—、确认王某某对阳光半岛公司享有本金14000万元、利息（截至2013年8 
月20日利息为894万元；自2013年8月21日至2014年7月3日，以14000 
万元本金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 
算）及律师代理费20万元债权；二、首创公司对于上述债权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首创公司承担上述清偿责任后，有权向阳光半岛公司追偿；三、王某 
某对上述第一项债权对首创公司所持有的（六安）股质设立准字[2013] 
第16号《股权出资设立登记核准通知书》项下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四、 
驳回王某某、国瑞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59(X79元，由阳光 
半岛公司负担1000000元，王某某、国瑞公司负担259079元；财产保全费 
5000元，由阳光半岛公司负担。
四、当事人上诉、答辩情况
王某某、国瑞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法院（2014)皖民二初 

字第00017号民事判决第四项，并依法改判王某某对阳光半岛公司提供抵押 
的位于安徽省寿县新桥国际产业园区新桥大道以北、阳光大道以南的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土地证编号分别为：寿国用（2012)第012784号、寿国用 
(2012)第012785号、寿国用（2012)第012773号、寿国用（2012)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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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812号、寿国用(2013)第013011号、寿国用(2013)第013015号、寿 
国用（2013)第013016号、寿国用（2013)第0丨3017号]的拍卖、变卖所 
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2.—、二审诉讼费用由阳光半岛公司承担。主要理 
由如下：1.—审法院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认为当事人设定抵押权 
时，抵押权人应为债权人，即二者应为一致，是机械教条地理解法律原文规 
定的结果。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 
第三人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抵押给债权人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 
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 
偿。前款规定的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抵押人，债权人为抵押权人，提供担保 
的财产为抵押财产。”本条强调设定抵押权的目的是为担保债务的履行，条 
文规定债权人为抵押权人，是指在通常状态下，债权人为抵押权人，但并未 
排除或禁止债权人委托他人办理抵押登记，并未排除或禁止受托人以自己的 
名义登记为抵押权人，一审法院认为债权人与抵押权人应为一致，是对法律 
条文的扩大解释。本案债务人阳光半岛公司确实将土地使用权抵押给债权人 
王某某，在《土地抵押合同》中，毫无歧义地表明主合同为出借人王某某与 
抵押人阳光半岛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本案债务人确实发生 
到期不履行债务的情形；债权人王某某理应有权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2.本 
案（土地抵押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寿县国土局给予办理土地抵押登记并颁发土地他项权利证书，已经对借 
款合同和土地抵押合同进行了初步审查，对效力进行认可，也起到公示作 
用。一审法院错误理解主合同和从合同的关系。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 
款规定：“设立担保物权，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订立担保合同。 
担保合同是主偾权偾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 
效，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1)本案不存在主合同无效的情形，也不存 
在担保合同无效的情形，本案担保物权业已设立。（2)本案的主、从合同关 
系明确。本案国瑞公司与阳光半岛公司之间签订《土地抵押合同》的目的就 
是为.了担保出借人王某某对阳光半岛公司享有的债权，确保王某某债权的实 
现。《土地抵押合同》中明确约定为担保主合同即出借人王某某与阳光半岛 
公司于2013年1月2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项下债务的履 
行，抵押人即阳光半岛公司自愿将登记在其名下的土地使用权为主合同出借 
人王某某的债权设立抵押担保。3. —审法院错误理解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二条 
关于抵押权不得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或者作为其他债权的担保的规定。本 
案中，不存在抵押权分离转让的行为，也不存在债权转让的行为。物权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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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九十二条规定：“抵押权不得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或者作为其他债权 
的担保。债权转让的，担保该债权的抵押权一并转让，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 
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不存在抵押权分离单独转让的行为，本案的 
抵押权及其对应的主合同债权，始终是明确和具体的，即王某某与阳光半岛 
公司的借款合同形成的债权。本案也不存在债权转让的问题。因此，上述规 
定与本案无直接关联。4.法律上并没有禁止委托办理抵押登记，实践中也存 
在实际债权人行使名义抵押权人权利的情形。本案王某某之所以委托国瑞公 
司办理抵押，是因为安徽省寿县国土部门在办理土地抵押登记时不允许将个 
人设定为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权人。为了解决不能将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的抵 
押权人设定为个人的问题，王某某委托了国瑞公司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王 
某某与国瑞公司之间的委托行为依法成立，根据合同法中关于委托合同的相 
关规定，国瑞公司对阳光半岛公司享有的抵押权应当由王某某依法享有，王 
某某是该抵押权的实际享有人。（1)王某某与国瑞公司之间依法形成了委托 
合同关系，王某某是抵押权的实际享有人。（2)对于国瑞公司与阳光半岛公 
司签订《土地抵押合同》，为王某某债权提供担保，王某某为实际抵押权人， 
国瑞公司和阳光半岛公司均明知和认可。（3)王某某委托国瑞公司与阳光半 
岛公司签订《土地抵押合同》，并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但不影响王某某实际 
享有抵押权的权利，上述行为没有违反物权法关于抵押权设立的规定。本案 
中王某某既是债权人同时也是实际的抵押权人，因此债权人与抵押权人实际 
是完全统一的。（4)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国瑞公司与阳光半岛 
公司之间签订的《土地抵押合同》能直接约束王某某和阳光半岛公司，国瑞 
公司与阳光半岛公司之间签订的《土地抵押合同》的实际权利人是王某某。 
因此，王某某有权利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向抵押人阳光半岛公司主张权利。

针对王某某、国瑞公司的上诉理由，阳光半岛公司答辩称，1. 一审判决 
认定事实清楚。王某某作为出借人，阳光半岛公司作为借款人，双方签订 
《借款合同》，属于民间借贷性质。而国瑞公司和阳光半岛公司签订《土地 
抵押合同》，国瑞公司是抵押权人，阳光半岛公司是抵押人，但双方不存在 
借款关系。一审判决认定国瑞公司为抵押权人完全正确。2.—审判决适用法 
律正确。（1)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抵押权人应为实际债权人， 
抵押人可以为债务人也可以为第三人。故一审判决理解债权人与抵押权人应 
为一致完全正确。但本案中，债权人与抵押权人明显不一致。王某某在上诉 
中提出的所谓实质上抵押权人和形式上抵押权人的概念没有法律依搪。（2) 
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抵押合同作为从合同依附于主债权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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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债权才有抵押权，没有债权就没有抵押权。本案中，阳光半岛公司与国瑞 
公司不存在偾权债务关系，双方之间的抵押合同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因此，虽然本案土地使用权抵押已登记，但因双方之间并未发生主债权债务 
关系，抵押权不可能也不应该实现。（3)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 
抵押权不得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或者作为其他债权的担保。本案债权人为 
王某某，抵押权人为国瑞公司。因此阳光半岛公司与国瑞公司签订《土地抵 
押合同> 为王某某债权提供担保，显然违反了抵押权处分从属性规定。因 
而，王某某对抵押的土地不能享有优先受偿权。3.王某某上诉中所称委托代 
理抵押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成立。设立物的担保必须符合物权法的规定， 
违反物权法规定设立的抵押权不应受到法律保护。首先，王某某、国瑞公司 
提出所谓委托抵押没有任何依据。在一审中，王某某、国瑞公司并未提及委 
托抵押关系，更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双方是委托抵押关系，只是在上诉中才 
提出委托抵押的观点。其次，物权法和担保法对抵押的条件规定得非常明 
确，抵押权人应该是债权人，而不可能是其他人。本案中，王某某作为自然 
人享有民间借贷的高额利息保护，对外承担无限责任。而国瑞公司承担有限 
责任，但一般不能直接对外借款并享有高额利息。两者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责 
任是不同的，股东财产和公司财产不能混同。王某某、国瑞公司提出的所谓 
委托抵押，违反物权法关于设置抵押的规定，是不能成立的。4.登记机关办 
理抵押登记是否合法，与本案不是一个法律关系。综上，本案牵涉到典型物 
权担保的要件问题。出借人将公司资金以个人名义出借享有高额利息，同时 
又让土地抵押权登记在公司名下，让债权人与抵押权人成为不同的两个主 
体，使得主合同与从合同、债权与抵押权分离，将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混 
同。这种做法违反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不应得到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 
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驳回王某某、国瑞公司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五、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情况
最髙人民法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二 

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王某某对案涉土 

地使用权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
关于王某某对案涉土地使用权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问题。最高人民法院 

认为，首先，根据本案査明的事实，阳光半岛公司与王某某签订《借款合 
同》后，因为当地抵押登记部门不准许将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在自然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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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双方为了履行《借款合同》关于“由借款人提供其名下不低于500亩土 
地使用权作为还款的担保并进行抵押登记，另行签订《土地抵押合同》”的 
约定，同意由阳光半岛公司与国瑞公司签订《土地抵押合同》，将案涉土地 
使用权抵押登记在国瑞公司名下，并明确载明为《借款合同》的偾权人王某 
某的债权提供抵押担保。在抵押登记制度不健全，抵押登记部门不准予将土 
地使用权抵押登记在自然人名下的情形下，阳光半岛公司和王某某同意由国 
瑞公司与阳光半岛公司签订《土地抵押合同》，以国瑞公司名义办理抵押登 
记，为阳光半岛公司与王某某之间的《借款合同》提供抵押担保，实质是阳 
光半岛公司与王某某为了履行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而作的一种交易安 
排。这样的交易安排体现了阳光半岛公司与王某某以案涉土地使用权为双方 
之间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 
性规定。故案涉《借款合同》《土地抵押合同》均属合法有效。其次，阳光 
半岛公司与国瑞公司之间的《土地抵押合同》明确载明：为担保主合同即阳 
光半岛公司与王某某之间《借款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阳光半岛公司自愿 
将登记在其名下的土地使用权为主合同即《借款合同》出借人王某某的债权 
设立抵押担保。阳光半岛公司与国瑞公司签订《土地抵押合同》的目的并非 
将案涉土地使用权抵押给国瑞公司，而是以案涉土地使用权为阳光半岛公司 
向王某某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即阳光半岛公司是将案涉土地使用权抵押给 
《借款合同》的债权人王某某，以履行其与王某某之间的《借款合同》，实 
现向王某某借款的合同目的。由此可见，阳光半岛公司与国瑞公司之间的 
《土地抵押合同》并非独立存在的合同，而是附属于阳光半岛公司与王某某 
之间《借款合同》存在的从合同，亦即没有阳光半岛公司与王某某之间 
《借款合同》，就没有阳光半岛公司与国瑞公司之间的《土地抵押合同》。故 
本案抵押权设立没有突破抵押权的从属性，也不存在脱离债权的独立抵押。 
案涉土地使用权的抵押符合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关于担保物权从属性的规 
定。再次，阳光半岛公司与王某某安排国瑞公司签订《土地抵押合同》，并 
以国瑞公司名义办理抵押登记，符合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关于以建设用地 
使用权等财产进行抵押，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的规定。 
案涉土地使用权经抵押登记，表明在案涉土地使用权上面存在担保物权的权 
利负担，对外具有公示公信作用。而阳光半岛公司与国瑞公司之间《土地抵 
押合同》关于案涉土地使用权为王某某债权提供抵押担保的约定，对于阳光 
半岛公司、国瑞公司和王某某内部之间具有约束力。在没有信赖登记的善意 
第三人主张权利的情形下，应依据当事人约定来确定权利归属。根据阳光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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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公司与国瑞公司签订的（土地抵押合同》约定，王某某对案涉土地使用权 
享有实际抵押权，为案涉土地使用权的实际抵押权人；国瑞公司只是《土地 
抵押合同》约定的名义上抵押权人，对案涉土地使用权不享有抵押权，且国 
瑞公司在诉讼中也未主张任何权利。因登记制度不健全、登记部门不准予将 
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在自然人名下原因，导致本案债权人与登记上的抵押权 
人不一致，只是债权人和抵押权人形式上不一致，实质上债权人和抵押权人 
仍为同一，并不产生抵押权与债权实质上分离。王某某既是《借款合同》的 
债权人，也是<土地抵押合同》约定的案涉土地使用权的实际抵押权人，王 
某某对阳光半岛公司享有的债权实质上就是抵押担保的主债权。故王某某作 
为本案债权人享有案涉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权，符合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关 
于抵押权的一般规定。
综上，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王某某上诉主张对案涉土地使用权享有优先 

权具有合同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抵押权与债权分 
离，王某某对案涉土地使用权不享有优先权，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 
正。依照物权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 
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七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 
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二、撤销一审 
判决第四项；三、王某某对寿国用（20丨2)第0丨2773号、第012784号、第 
012785号、第012812号、寿国用(2013)第013011 号、第013015号、第 
013016号、第013017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登记范围内合计322654. 9平 
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四、驳回 
王某某、国瑞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六、对本案的解析
本案涉及债权人与抵押权人不一致时，债权人能否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 

偿权的问题。
按照担保法第三十三条及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抵押是担保的一 

种形式，抵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对抵押物的占有，将抵押物作为 
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担保法规定将抵押物折 
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抵押物的价款优先受偿，提供抵押物的偾务人或者第三 
人为抵押人，债权人为抵押权人，提供抱保的财产为抵押物。抵押权是担保 
物权，是物权的一种，遵循物权法关于物权设立、变更、终止的一般规则。 
根据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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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对于特定 
动产的物权登记，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 
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从法律条文上 
来解读债权人和抵押权人的相关规定，应当是比较明确的，即债权人为抵押 
权人。抵押制度的目的就是当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使得债权人能够以抵 
押权人的身份行使抵押权，从而获得优先受偿，因而债权人为抵押权人是抵 
押制度的应有之义，符合担保法、物权法的立法目的和初衷。在我国立法 
上，担保合同之于主债权债务合同，担保物权之于主债权，都具有从属性， 
没有脱离主债权债务合同的担保合同，也没有脱离主债权的抵押权。抵押权 
作为一种担保物权，当然遵循此规则，亦即没有脱离主债权债务合同的抵押 
合同，也没有脱离主债权的抵押权。从法律条文上来看，规定的也很明确。 
担保法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物权法 
第五十条规定，抵押权不得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或者作为其他债权的担 
保。担保法第一百九十二条亦规定，抵押权不得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或者 
作为其他债权的担保。故抵押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抵押权依附 
于主债权，应当是法律界的共识。在我国法律上，抵押权根本不可能脱离主 
债权，脱离了主债权，抵押权根本没有存在的现实意义。皮之不存，毛将焉 
附。在抵押制度中，法律既然规定债权人为抵押权人，从文义理解的角度来 
讲，债权人和抵押权人就是同一的，这也是该项法律制度设计时的标准
模型。

虽然法律规定债权人与抵押权人应保持一致，但是实践中债权人与抵押 
权人相分离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一般包括下面几种情形：1.第一种情形就是 
本案中的情况，由于登记制度原因，抵押权并未登记在债权人名下，而是登 
记在他人名下； 2.互联网贷款业务中，贷款方通过网贷平台贷款时抵押权一 
般登记在网贷公司名下，而非债权人名下； 3.自然人之间的借贷中，债务人 
向债权人提供抵押时并未将抵押权登记在债权人名下，而是登记在债权人近 
亲属或委托人名下;①4.附有抵押权的债权转让时，债权人通知债务人后， 
债权已经转让，但抵押权没有及时办理变更登记导致新债权人与登记的抵押 
权人相分离； 5.在承认所有人抵押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如德国民法中的所有 
人抵押制度中，原始的所有人抵押并不以成立债权或担保债权为目的，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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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立的由土地所有人自己享有的抵押权，这与我国的抵押制 
度有很大区别； 6_在美国的信托抵押制度中，债权人（即信托受益人）并 
不直接享有抵押权，抵押权归属于信托财产受托人。上述几种情形，以第一 
种情形比较多见，其他几种情形要么与第一种情形类似，要么属于特别的抵 
押制度，并不受我国法律明确保护。

在不动产抵押登记特别是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登记操作中出现债权人与 
抵押权人分离的主要原因是，不少地方的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对于抵押权人的 
主体资格类型有严格要求，甚至仅对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抵押权人的登记申 
请进行受理，对于自然人或银行之外的企业作为抵押权人的登记则不予登 
记。其依据是《国土资源部关于规范土地登记的意见》（国地资发〔2012〕 
134号）第五条第一款规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经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取得《金融许可证》的金融机构、经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 
门批准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等可以作为放贷人申请土地抵押登记。”该规定 
中仅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才可以办理土地抵押登记，除此之外的自然人 
及企业则不属于抵押登记的合法主体。国土资源部的这一规定导致实践中大 
量的自然人或企业作为抵押权人的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无法办理。随着建设 
用地使用权二级市场改革的进行，部分地方已经放开了土地使用权抵押权人 
主体资格的限制，自然人及一般企业也可以作为抵押权人进行登记，今后由 
于登记制度原因导致债权人与抵押权人分离的问题会有所减少。实践中债权 
人与抵押权人相分离的另一个原因是，当事人出于交易结构安排的需要而将 
抵押权人登记在非债权人名下，实际上这种抵押权登记亦存在不规范之处。 
登记机关一方面在限制抵押权登记主体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对债权人与抵押 
权人是否同一未作严格审査导致出现了债权人与抵押权人的分离。

具体到本案中，由于登记机关的政策限制，王某某作为债权人无法登记 
为抵押权人，而并非债权人的国瑞公司则成为不动产登记簿上的抵押权人。 
对于出现的这种债权人和抵押权人形式分离的情况，抵押权是否有效？本案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判断：一是从主合同与从合同的关系进行分析。由各 
方签订的协议内容可知，王某某向阳光半岛公司出借资金是本案的基本事 
实，而阳光半岛公司提供抵押则是为了担保王某某债权的实现，虽然是由国 
瑞公司作为抵押权人与阳光半岛公司签订了抵押合同，但其担保的对象则是 
王某某的偾权，国瑞公司亦认可自己名下的抵押权就是为了担保王某某的债 
权，故本案中抵押合同与借款合同的从属性是明确的；二是从案涉抵押担保 
是否违反物权法、担保法的规定进行分析。本案中出现了债权人和抵押权人


